
 

非经营性通用航空备案管理办法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促进通用航空发展，规范非经营性通用航空活动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》和《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

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20〕13 号）等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（不含港澳台

地区）使用民用有人驾驶航空器开展非经营性通用航空活动的备

案以及相应的监督管理。 

第三条  非经营性通用航空活动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通用

航空飞行活动。 

第四条  中国民用航空局（以下简称民航局）负责对全国非

经营性通用航空活动的备案以及监督管理工作实施统一管理。 

中国民用航空地区管理局（以下简称民航地区管理局）负责

辖区内非经营性通用航空活动的备案以及监督管理工作。 

第二章  备案管理 

第五条  拟开展非经营性通用航空活动的个人和单位（以下

简称非经营性通用航空活动主体）应当通过通用航空管理系统

（http://ga.caac.gov.cn/gacaac/home.html）及时向民航局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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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。 

取得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证的企业，开展非经营性通用航空活

动无需另行备案。 

第六条  非经营性通用航空活动主体备案分为个人备案和单

位备案。以单位名义开展非经营性通用航空活动时，飞行人员无

需另行个人备案。 

第七条  非经营性通用航空活动个人备案，应提交以下材料

或信息，并确保内容真实、完整、有效：   

（一）个人有效身份证件； 

（二）个人无犯罪记录声明； 

（三）依法取得的、符合民航规章要求的航空器驾驶员执照； 

（四）有效联系方式。 

第八条  非经营性通用航空活动单位备案，应提交以下材料

或信息，并确保内容真实、完整、有效： 

（一）单位法人资格证件； 

（二）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及无犯罪记

录声明； 

（三）依法取得的、符合民航规章要求的航空器驾驶员执照； 

（四）与拟从事非经营性通用航空活动相适应的航空器国籍

证、适航证和无线电台执照，对于使用民航规章《一般运行和飞

行规则》中规定的超轻型飞行器的，不要求其具有国籍登记证和

适航证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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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有效联系方式。 

第九条  完成备案后的非经营性通用航空活动主体可通过系

统下载“非经营性通用航空活动主体备案证明文件”。 

第十条  非经营性通用航空活动主体备案内容发生变更的，

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更新备案内容。 

第三章   非经营性通用航空活动规范 

第十一条  从事非经营性通用航空活动的主体，必须遵守法

律、法规和民航规章的规定，严格执行民航飞行运行规则、规定

和标准，不得损害国家、社会、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

益。 

第十二条  从事非经营性通用航空活动的主体，不得从事取

酬或以营利为目的的通用航空活动。 

第十三条  开展非经营性通用航空活动时，应当采取有效措

施，保证飞行安全，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，防止对环境、居民、

作物或者牲畜等造成损害。 

第十四条  开展非经营性通用航空活动时，应当确保地面第

三人责任险持续有效。 

第十五条  非经营性通用航空活动单位应当在飞行活动结束

后的次月 4 日前，通过“通用航空管理系统”填报备案有关飞行

活动信息。 

第四章  监督检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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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 民航地区管理局应当对辖区内非经营性通用航空

活动主体实施监督管理，依法查处违法开展的非经营性通用航空

活动。 

第十七条  从事非经营性通用航空活动的个人和单位，应当

配合民航地区管理局依法开展的监督检查，真实、完整地提供有

关情况和材料。 

第十八条  非经营性通用航空活动主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依法纳入民航行业严重失信行为信用记录： 

（一）拒绝接受或者拒不配合民航地区管理局依法开展的监

督检查的； 

（二）拒不执行民航地区管理局依法作出的改正或者限期改

正要求的；  

（三）从事取酬或以营利为目的的通用航空活动的； 

（四）在进行非经营性通用航空活动备案或接受民航地区管

理局检查过程中，提供虚假材料、虚假证言证词的； 

（五）违法行为引发重大社会影响的。 

第十九条  对于未进行备案或备案内容发生变更，逾期未更

新的非经营性通用航空活动主体以及活动结束后未按要求进行信

息填报备案的单位，民航地区管理局可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用航空法》有关规定，予以处罚。 

第六章  附  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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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二十条   本办法自 XX 年 XX 月 XX 日起施行，《非经营性通

用航空登记管理规定》（民航总局令第 130 号，CCAR-285）同时废

止。 
 
 


